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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未滿 16歲或滿 16歲遭受性侵害 

通報 

結案並追蹤輔導

(3-6個月) 

轉介或提供社

會福利資訊 

社會工作科受案窗口 

個案 

評估 

開案輔導 

衛生局 

1.醫療保建 

2.孕產照護 

3.醫療處遇 

4.就醫健保 

費及醫療 

補助等 

 

社會局 

1.情緒支持 

2.經濟協助 

3.法律諮詢 

4.心理諮商 

5.安置待產 

6.托育服務 

7.生涯規劃 

勞工局 

1.協助就業 

2.職業訓練 

3.就業輔導 

 

 

教育局 

1.就學及復 

學協助 

2.學生諮商

輔導協助 

3.提供多元

適性教育 

 

整
合
資
源 

個
案
管
理 

學校、醫療院所及民眾遇有未滿 20歲女性懷孕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調查 

經評估有下列服務需求者 

孕產知能、自我照顧、出留養抉擇及

新生兒照顧等議題。 

派案 

發現有脆弱家庭/

保護議題，進行

通報 

 

無意願或

不符合 

滿 16歲有服務需求 

轉介 

轉介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 53、54條通報 

關懷 e起來 

開案指標 
⚫ 個案有接受服

務意願。 
⚫ 確認懷孕之未

滿 20歲非預
期懷孕者或已
分娩但需後續
協助出/留養
討論者。 

結案指標 
⚫ 達成服務目標。 
⚫ 個案主動結案。 
⚫ 個案失聯超過 3個月以上。 
⚫ 轉介其他服務單位。 
⚫ 遷出外縣市 

結案 

評估 

民政局 

1.出生登記

協助 

2.落實主動

關懷 

 


